
昆山龙之杰钢材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

22

昆山龙之杰钢材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的报告

昆山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山法院”）于 2026年 4月 14日作出（2026）

苏 0583破申 1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昆山龙之杰钢材城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之杰公司”或“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26）

苏 0583破 160号《决定书》，指定江苏新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昆山龙

之杰钢材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管理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

释的规定，勤勉尽职地调查、核实龙之杰公司所欠之债务，并形成了《昆山龙之

杰钢材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表》提交本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一、债权审查机制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对申报债权的审查工作，管理人有一套完善的债权审查机

制。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先由管理人派出的接待人员指导填写相应资料，初步整

理后形成申报档案，并将这些申报档案编号录入电脑，然后进入审查程序。审查

程序分为三步进行：

第一步，债权组初审律师从主体是否适格、证据的完整性及证明效力、诉讼

时效等法律角度审查申报人的债权证据，区分债权是否经法院判决或仲裁委裁决，

若是，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债权，若否且证据提交不全的情况下，及时与申报

人沟通，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补充证据；

第二步，债权组负责人根据申报债权的基本情况、初审律师意见、相关知情

人员的核对意见，签署认定意见；

第三步，终审律师综合前述意见，作出债权认定结果。

遇到疑难复杂的申报或与前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终审律师召集各组进行合

议。经商讨形成一致意见后最终确认债权。

二、债权通知、申报情况

（一）通知情况

管理人依据债务人涉诉、涉执案件清单以及相关知情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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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已知债权人名册》。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12368诉讼服务热线、

中国裁判文书网、天眼查等网站查询确认已知债权人联系方式。管理人协助法院

共计向 7家已知债权人邮寄送达了龙之杰公司的书面债权申报通知及申报材料。

（二）申报情况

本案的债权申报期限经昆山市人民法院确定，自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

起至 2026年 5月 15日，管理人收到本案申请人及税务局等 4家债权申报资料，

申报债权总金额为 176,025,334.46元，其中普通债权 175,995,074.46元，税款债

权 30,260.00元。管理人对申报的债权进行了登记、审查，并编制了《昆山龙之

杰钢材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表》，提交本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对于债权申报通知及申报材料的签收及申报情况，截至 2026年 5月 15日，

管理人向已知 7家潜在债权人送达债权申报通知及申报材料，1家债权人的债权

申报通知材料被退回；另外 6家显示已签收，其中公积金已回函，4家已申报。

对于 1家已签收但尚未申报债权的，管理人将继续联系债权人申报债权。

三、债权审查情况

截至 2026 年 5 月 26 日，管理人审查认定了 4 家债权，债权金额合计

146,220,609.87元，其中普通债权 146,190,349.87元，税款债权 30,260.00元。核

减债权金额 29,804,724.59元，核减的原因为债权人申报加合错误、迟延履行债

务利息不属于破产债权。

四、职工债权的调查及公示

（一）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

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

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

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调查工作开展情况

管理人接管龙之杰公司后，对龙之杰公司是否存在欠付职工工资等情形进行

了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1.在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未查有仲裁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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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龙之杰钢材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表
（单位：元；截止日期：2026年 5月 26日）

序号

债权

编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债权金额 审查认定金额

认定债权

性质 待定金额 核减金额 备注

1 3001 国家税务总局昆山市
税务局

30,260.00 30,260.00 税款债权 / / /

29,910.00 29,910.00 普通债权 / / /

2 500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山分行 69,011,391.16 54,604,763.68

普通债权
/ 14,406,627.48

迟延履行利息不属于破产债
权

3 5002
昆山市宝盛农村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42,244,439.00 42,241,439.00
普通债权

/ 3,000.00
债权人债权申报金额加合错

误

4 5003
齐建川 64,709,334.30 49,314,237.19

普通债权
/ 15,395,097.11

迟延履行利息不属于破产债
权

合计 176,025,334.46 146,220,609.87 / / 29,804,724.59


